
臺南市113年度所屬各級學校
校長遴選作業說明會
(參與遴選校長場)

主辦單位：教育局

承辦單位：中西區協進國小



遴選作業程序簡介

繳交遴選申請表

上傳辦學績效評鑑資料

辦學績效評鑑訪視

★登錄基本資料表

志願選填

理念說明會

遴選作業



修正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
校長遴選聘任辦法

因應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
法第13條第7項規定，業定明校長遴選會
代表組成之比例，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3
條有關教師代表人數之規定，並修正任
務編組名稱。



1. 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。
2. 新設校。
3. 任期屆滿校長申請連任。

3-1.偏遠滿8年申請連任。
3-2.市立滿4年申請連任。

4. 裁併或停辦學校校長轉任。
5. 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1/2以上校長申請轉任。

5-1.高中滿8年。
5-2.偏遠滿12年及市立滿8年。
5-3.高中滿4年、6年或7年。
5-4.市立滿4年、6年、7年或偏遠滿10、11年。

6. 國民教育法88.02.05修正前之督學、課長甄選
儲訓合格，並具國中小校長任用資格者。

校長遴選順序



★以下條件皆須符合
中央規定：

1.現職校長
2.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
3.最近4年考績甲等
4.自願赴偏遠
5.無以下各項情形之一：
(1)受懲戒及行政處分
(2)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各款及第33條所定情事之一
(3)涉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尚在調查階段

本市審查條件：
1.當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結果為優
2.最近10年曾獲教育部師鐸獎、校長領導卓越獎或閱讀推手獎
之全國性個人獎項。

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優先遴選



類型

項目

自願服務偏遠
地區學校校長

偏遠地區學校
校長連任第二次

實驗教育學校
校長連任第二次

評鑑
(最近一次實驗教育評鑑)

校務會議
通過校務發展計畫

校務發展會議
通過學校需求建議書

理念說明會 4/30(二)、5/1(三)於東區勝利國小辦理



報名期間：2/5~2/23

報名資格：

(一)任期屆滿4年、8年及12年(偏遠地區)之現職校長。

(二)任期屆滿6年、 7年及10年、11年(偏遠地區)有意調任之

現職校長。

至本市校長遴選專區下載遴選申請表。

填寫遴選申請表並列印、簽名或蓋章後，上傳至本局線上

填報系統(https://survey.tn.edu.tw/，編號19779)。

表件一經上傳即視為同意參加校長遴選，所任職學校即為出缺
學校。

一、線上報名-填寫申請表

臺南市112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遴選申請表.pdf
https://survey.tn.edu.tw/


二、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1/4

免予評鑑：

1.校長已於2月1日退休。

2.確定於8月1日(6月30日)退休之現職校長。

3.校長任期屆滿但延任原校至退休日者。(國教法第16條第1項但書)

4.校長回任教師。

5.實驗教育學校最近一次實驗教育評鑑結果為優良，

且校長申請連任第二次者。(申請調任或連任第一次者

仍須參加校長辦學績效評鑑)



二、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2/4

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自評及佐證資料上傳期間：
1/2~3/7。

請將佐證資料（含校長辦學理念及發展願景、校長任期
內特殊事蹟），於3月7日前上傳至辦學績效評鑑平臺
(https://review.tn.edu.tw/)

臺南市113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表(發文).pdf
https://review.tn.edu.tw/


評鑑資料請以就任該校最近一任期間之資料準備。

例：1.校長任期屆滿4年，應準備第1年至第4年資料。

2.校長任期屆6、7、8年，應準備(第1任考評結果+) 第2任資料。

3.校長任期屆10 、 11 、12年(偏遠地區學校)，應準備(第2任考

評結果+)第3任資料。

委員到校訪視時，請學校現場備3台電腦(具上網功能)，或將佐證資料

置於電腦中，以電子檔方式供委員查閱。惟委員有檢閱以下資料之必要，

始得依委員需求另行提供。

1.大量且不易掃描之資料（例：教師日誌等）

2.涉及隱私有保密之必要資料

二、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3/4



二、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4/4

校長辦學理念及發展願景(至多2頁)、
校長任期內特殊事蹟(至多1頁)

請依規定頁數填寫，超出部分不提
供委員參考。

到校評鑑期程自113年3月18日起
至113年4月12日，如有調整將另
案公告。



三、登錄基本資料

登錄期間：4/17~4/22

1.至本局校長遴選專區(https://principal.tn.edu.tw/)完成
基本資料登錄(含照片上傳)。

2.列印基本資料表，簽名或蓋章後掛號寄送本局(以郵戳為
憑)，或在截止時間前送至本局。

3.上傳並繳交校長國籍具結書。

調任學校經營計畫書及志願選填時間：4/17~4/26

https://principal.tn.edu.tw/
113年度學校經營計畫書-申請調任校長.doc


四、校長遴選理念說明會
時間：4/30(自願赴偏遠及連任)、5/1(調任)

發表順序原則：

(一)任期(4年→6年→7年→8年→12年)

(二)擔任校長年資(資深→資淺)

(三)年齡(高→低)

(四)姓名筆劃(少→多)

發表時間：每人3-5分鐘。

須上傳遴選理念說明會發表簡報電子檔至校長遴
選專區（上傳期限：4/17~4/26），檔案大小
限制為20MB。



四、校長遴選理念說明會

發表簡報建議大綱

(一)個人簡介

(二)配合教育政策執行之具體作法及績效

(三)針對志願學校困境的具體解決策略及未來規劃

(四)個人教育理念及未來發展願景

重點



五、遴選作業

國中小：
自願赴偏遠：5/13
連任-5/17、5/20；
調任-5/24、5/27

遴選時間

1.評鑑結果
2.近三年考績平均
3.學校發展重點與特殊性
4.校長志願

遴選順序之依據

1.擔任校長年資
2.公開抽籤
（於4/30及5/1理念說明會時併同辦理）

入場順序

3分鐘自我陳述、2分鐘委員提問、5分鐘統答

口試 –每人10分鐘

-40



校長遴選相關表件

1.遴選申請表
2.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資料（含校長辦學理念及發
展願景、校長任期內特殊事蹟）

3.學校經營計畫書（調任）
4.校長國籍具結書

註：

1.表件1請填畢後轉成PDF檔，上傳至填報系統。

2.表件2之校長辦學理念及發展願景、校長任期內特
殊事蹟，請先轉成PDF檔後上傳至評鑑平臺。

3.表件3、4請先轉成PDF檔後上傳至遴選專區，遴選
專區檔案大小限制為20MB。



校長遴選相關規定

1.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

2.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辦法

3.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

4.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

5.臺南市113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實施計畫、

學校應行注意事項

6.臺南市113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評鑑暨校長遴選

作業期程表

註：以上規定可至本局校長遴選專區/表件下載查閱



諮詢專線

校長遴選專區系統操作問題：

請洽資訊中心陳志堅組長，網路電話：69086、專線：

2130669分機17。

辦學績效評鑑平臺操作問題：

請洽資訊中心吳弘凱老師，網路電話：69084 、專線：

2130669#233。

其他校長遴選作業疑義：

請洽課程發展科羅淑婷科員，網路電話：99222、專線：

2991111分機1204、傳真：2982639。


